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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生於2001年6月取得浙江大學管理學學士學位，主修會計學。彼於2010年7月
獲得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及於2014年6月獲得中國政法大學法
學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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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豁免期屆滿前，本公司須向聯交所證明並尋求其確認，胡先生於豁免期內經過
黃女士的協助，已取得相關經驗並有能力履行上市規則第3.28條項下公司秘書職
責，繼而毋須取得進一步的豁免。

豁免僅適用於此情況。倘本公司情況發生變動，聯交所可撤回或更改豁免。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對錢女士在其擔任聯席公司秘書及董事會秘書期間對本公司作
出的貢獻表示由衷感謝，並對胡先生的新委任表示歡迎。

承董事會命
中國博奇環保（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曾之俊

中國北京，2023年10月16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曾之俊先生（主席）、劉根鈺先生及錢曉寧女士；非執
行董事為程里全先生、鄭拓先生、朱偉航先生及陳學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謝國忠博士、陸志芳先生、俞偉峰教授及張帆女士。


